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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道德行為準則

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為加強員工對各項行為準則的認識，特列出商
業行為準則（以下簡稱準則），以便員工在履行職務時提高意識，面對與
公司利益存在矛盾或衝突的情況時，能作出符合職業道德的行為，公平
正直的態度盡職履責。

此準則適用於本公司及所有所屬公司的所有員工，包括全職、兼職、外
包員工。

1. 道德及誠信

個人道德及誠信，是公司取得成功的基石。我們應避免涉及任何可
導致影響公正處理或被視為存在利益衝突的情況。禁止任何人利用
職務謀取不當利益。公司不會容忍濫用或挪用公司資產。所有與公
司業務、客戶、供應商及員工有關資料均須保密並保障隱私。

1.1 賄賂、交際及利益

公司嚴格禁止賄賂行為，不容許任何員工行賄、索賄或接賄，
包括向客戶、供應商、立法和╱或執法單位或其他與公司業務
相關的人員索取或提供任何利益；或充當第三方中介以提供、
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。任何人，無論是否得到上級領導許可，
利用職權索取或接受任何形式的利益，均違反本準則。

1.1.1 提供利益：在任何情況下，員工都不得向任何個人或機構
提供賄賂或不正當利益，以謀取個人私利或公司利益。

1.1.2 索取利益：員工不得直接、間接或以任何形式，向與公司業
務有關的任何機構或個人索取任何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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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3 接受利益：如果員工接受任何直接或間接與公司業務有關
的利益，會妨礙其客觀判斷與處理相關業務，誘使其違反
或損害公司利益、導致觸犯法律法規和上市地要求，引發
偏袒或不當行為的投訴，和╱或使員工感到有需要在業務
上向饋贈人做出回報的，則員工不得接受該利益。

1.1.4 禁止一切與疏通費有關的行為。

1.2 處理利益衝突

常見的利益衝突情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情況：

1.2.1.1 跟任何與公司有業務往來的供應商、服務商或有關人員存
在未申報的財務利益╱交易；

1.2.1.2 僱傭正為或曾為公司工作的服務商為其本人和╱或直系親
屬工作或提供服務、貨品等；

1.2.1.3 因私人理由，向個別供應商、服務商、客戶、求職者、下屬
或上級等提供特殊優待；

1.2.1.4 員工或其直系親屬（包括父母、子女和配偶）正在從事或考
慮從事與公司有利益衝突或可能導致利益衝突的事物、投
資或活動；

1.2.1.5 在公司範圍內，利用工作時間、公司資產（包括人力資源），
進行外部工作；

1.2.1.6 向公司的競爭對手提供協助；

1.2.1.7 私下提供或製造與公司存在競爭的服務或商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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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2 利益衝突申報

員工應避免實際的或可預計的個人與公司利益衝突，或影
響其在履行職務時的判斷。對所有實際或可預計的利益衝突，
員工應須及時申報。

1.2.2.1 如員工意識到存在或可能存在與公司的利益衝突，必
須立刻以書面形式向其部門主管如實申報。

1.2.2.2 如員工未能遵守以上要求，可導致嚴厲的紀律處分，包
括降職、辭退等。

1.3 內幕交易

1.3.1 若員工有任何關於公司或與公司有業務來往的任何其他上
市公司的重要信息和╱或對股價敏感的非公開數據，員工
不應該在這些數據公開前，購買或出售任何公司或這些上
市公司的證券，或將相關信息向他人披露。

1.3.2 員工應遵守所有有關內部交易的法律條例。任何員工參與
內部交易，將會按照公司有關制度予以處罰，乃至開除。同
時，公司也將向有關執法機關舉報。

1.4 反洗錢

洗錢是利用其他合法的商業交易來隱藏非法獲得的資金來源，
通常涉及現金或匯票形式的付款。可疑活動包括：大額現金交
易以及不願提供可核實信息的客戶。我們遵守適用的反洗錢相
關法律法規。我們不容忍、支持洗錢行為或為其提供便利。

所有員工應：

1.4.1 注意付款方式的合規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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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.2 如果對付款有顧慮，需要向您的上級領導匯報。

1.4.3 如果交易可疑，即使沒有繼續交易，也應向紀檢相關部門
報告這一事項。

1.5 反不當競爭

在自由市場體系中，競爭驅動效率和創新。但違反保護競爭的
法律可能會受到包括巨額罰款、監禁、名譽受損和被排除在政
府合同之外的處罰。我們致力於在任何經營場所遵守反不當競爭╱
反壟斷相關法律法規，維護市場的公平秩序。

所有員工應：

1.5.1 在與競爭對手發生互動時，請始終參考本準則。

1.5.2 每當出現反不當競爭╱反壟斷問題時，應尋求法律合規部
的指導。

1.5.3 充分利用公共信息和競爭環境開展競爭活動。

1.5.4 謹記違法違規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被允許。

1.5.5 禁止與競爭對手討論公司任何與競爭相關的條款、工作、
客戶或價格。

1.5.6 禁止與競爭對手討論對任何特定項目或客戶提交投標或報
價的計劃。

1.5.7 禁止與任何人談論有關抵制或拒絕某些供應商或客戶的事宜。

1.5.8 禁止出於傷害或報復競爭對手的目的而採取任何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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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 使用 IT設施及服務

1.6.1 公司 IT設施及服務供員工在執行職務時使用。公司已制定
了信息安全政策及一系列規章制度以保障信息安全及完整
性。員工使用IT設施及服務時，應遵循這些政策和規章制度。

1.6.2 IT部門將在不侵犯員工隱私的前提下，監控這些設施及服
務的使用情況，以確保員工遵行 IT規章制度，違規者將受
到紀律處分。

1.6.3 公司郵件用於公司經營管理目的。員工應按照國家法律法
規的規定及社會道德與良俗，得體地使用該服務。員工不
可發送具有誹謗、騷擾、色情、歧視、淫褻、有失身份、戲弄、
欺詐、煽動或其他冒犯性的電郵。

1.6.4 員工應合法、恰當及有道德地使用公司提供的互聯網設施。
員工應按照國家法律法規的規定及社會道德與良俗，得體
地使用此等設施，不可參與網上遊戲、從互聯網下載具冒
犯性或淫褻的資料、非法軟件、免費軟件或分享軟件，或利
用該設施經營或支持與公司無關或未經公司批准的業務以
謀利。

1.7 保密╱敏感資料

1.7.1 除非法律法規規定，員工不論何時，未獲其上級批准，均不
得向公司正常業務以外的任何人員披露公司任何機密和╱
或敏感資料。

1.7.2 這些資料和數據包括所有與公司經營有關，以電子形式和╱
或以其他形式如書面、傳真或口頭等，傳述和╱或保存的數
據，包括投標資料、合約價格、投資策略、業務策略及計劃、
財務預測、員工及客戶資料、規章制度、專利權申請、客戶
數據庫、研究及技術數據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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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7.3 與公司已有或將有業務往來的外界人員，如客戶、服務商、
供應商、合作夥伴或任何其他人員等相關及其提供的數據
均包括在內。

1.7.4 所有獲授權接觸或管理公司任何數據的員工，必須對有關
數據採取足夠的保護措施，防止任何相關數據被意外地公
開披露、濫用或誤用。不當使用數據的例子包括泄露數據
以換取金錢或其他回報、為私人利益或目的使用數據、泄
露數據以損害公司的利益、或作任何其他用途而危害或損
害公司或其員工的利益與聲譽。

2. 保障員工權益

員工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。我們關心他們的福祉，尊重他們的個人
特質，並建立互信互愛的工作環境。互愛關懷有助員工的個人及專
業發展，亦有利公司發展及盈利增長。

2.1 員工隱私

我們尊重員工隱私。員工的個人資料是受到保護並絕對保密。
我們會避免收集不必要的個人資料。同時，在收集及使用員工
個人數據時，我們亦會遵守個人資料（隱私）的相關規定。

2.2 平等機會

公司積極提倡平等機會、禁止各種歧視行為，對員工招聘、培訓、
晉升、調職、薪酬、福利及終止合約等事項提供平等的機會。此
等機會不受年齡、性別、懷孕、身體健康或精神狀況、婚姻狀況、
家庭崗位、種族、膚色、國籍、宗教、政治聯繫和性取向等因素
所影響。此外，我們會按員工的貢獻、工作表現和技能作出嘉
許及獎勵。我們是以員工的職位、個人能力和工作表現為客觀
準則，提供薪酬和培訓機會給所有員工。另外，我們不會容許
在工作環境內有任何歧視、騷擾、中傷及針對別人（使人受害的
歧視）的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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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健康與安全

我們遵守所有相關職業健康及安全條例，制定覆蓋公司全體全
職員工、兼職員工、外包和承包商員工的職業健康安全政策，
致力為員工提供一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，全面保障員工的健
康和安全。公司安全與環保部制定了安全生產相關規章制度，
全體員工均有相應的責任和義務，保護自身及所有相關人員的
職業健康安全。

3. 保護環境

努力提升環境標準、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和不斷改進工藝都有助於促
進公司的綠色可持續發展。公司制定了環境政策，表明我們致力於
實施有關環境問題的最佳實踐，並概述了我們所做的改進與努力。
該政策涵蓋了環境合規、氣候變化、減排、資源使用、回收、生物多
樣性等內容。

所有員工應：

3.1 遵守適用於自身工作崗位的環境相關法律法規。

3.2 參加環境保護相關培訓計劃。

3.3 報告任何環境法律法規的違規情況。

3.4 閱讀並了解我們的環境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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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遵守行為準則

所有員工都有責任明白及遵守本行為準則，也有義務按照程序舉報
違反準則的行為。任何人違反準則，將會受到紀律處分。

4.1 行為準則的宣貫與培訓

各單位負責人應指導其下屬明白及應用此準則的原則和要求。
為確保員工遵守並執行本準則，所有員工入職時均應接受對本
準則的培訓。若員工在執行上遇到問題，或有任何意見和建議，
應向相關部門提出，以便採取跟進行動。

4.2 違反行為準則的舉報和調查

公司期望和鼓勵員工及與公司有業務往來的人員（例如：客戶、
供應商、債權人和債務人）向公司舉報任何在財務報告、內部監
控或其他事項上可能發生的失當行為、任何實際或疑似違反準
則的行為及任何與公司有關的不當或非法行為。

4.2.1 舉報

4.2.1.1 若發現任何對黨組織、黨員違反政治紀律、組織紀律、
廉潔紀律、群眾紀律、工作紀律、生活紀律等黨的紀律
行為的檢舉控告，可以向公司紀檢部門作出書面或口
頭報告，並提供有關資料。

4.2.1.2 每個舉報將被保密。未經舉報人同意，其身份將不會被
透露，除非適用的法律法規要求，或對公司具有管轄權
的任何法院的命令或指令要求。具體見《紀檢監察機關
處理檢舉控告工作規則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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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1.3 我們將竭力保護舉報人及收到的舉報信息。若舉報員
工提供了真實理由和確切資料，即使該舉報最終被證
實是不正確或無事實根據，也不可歧視該員工或進行
報復與傷害。對舉報人的騷擾、歧視、報復與傷害，將
被視為嚴重的不當行為，若被證實，可導致解僱。具體
見《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》。

4.2.1.4 但如舉報者因別有用心或為牟取私利而惡意作出失實
舉報，公司保留對包括舉報者在內的相關人士，採取適
當行動的權利；對內部員工按公司有關規定，進行紀律
處分。具體見《紀檢監察機關處理檢舉控告工作規則》。

4.2.2 調查

4.2.2.1 接到任何舉報，調查小組均會公正和有效的進行調查。
調查的目的評估該舉報事項是否確實違反了內部規章
制度和╱或行為準則。

4.2.2.2 調查小組完成必要的程序後，根據調查核實的事實，出
具調查報告。

4.2.2.3 在調查期間，被調查的員工可能被停職。

4.3 違反行為準則的處罰

4.3.1 我們不會容忍任何違反行為準則的行為。任何員工被發現
直接或間接違反準則要求，將會受到紀律處分，包括解僱。

4.3.2 倘若出現涉嫌貪污或對公司不利的其他形式的非法行為，
經公司批准，將提交司法機構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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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行為準則的修訂與更新

公司至少每三年或根據需要檢查準則內容是否適用或需要更新，
並根據實際情況對準則進行修訂、改進和提升，同時在公司內
網或官網向員工發佈。


